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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九八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卅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六０一會議室。 

三、主席：蘇兼主任委員嘉全（李兼副主任委員進勇代理主席主持第一、二案之審議後，另

有要公先行離席，由委員互推林委員中森代理主席繼續主持其他審議案） 

         紀錄彙整：張世傑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五九七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臺北市政府函為「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內湖線工程變更本市內湖區康寧段三小段

一八○地號土地第三種商業區（特）、第三種住宅區為交通用地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臺北市都委會 93年 7月 29日第 531次會議審決照案通過，並准臺

北市政府 93 年 10 月 19 日府都規字第 0932152140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

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事業及財務計畫」部分，應予刪除改

列於細部計畫，由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自行核定，並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增列實施進度及經費，以符規定。惟如有屬於主要計畫書

應表明事項者，請於計畫書敘明。 

二、計畫案名「．．本市．．」請修正為「．．台北市．．」。 

第 二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擴大擬定及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大林蒲農業區、保護區、公園

用地、學校用地、綠地用地、道路用地及加油站用地為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住宅區、學校用地、公園用地、綠地用地、機關用地、道路用地及加油站用地

（配合紅毛港遷村及南星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93年 9月 17日第 292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

，並准高雄市政府 93年 10月 15日高市府都二字第 0930053005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0條、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異議案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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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經本會 93 年 11月 2 日第 596 次會議審決略以：「本計畫變更內容

彙整表編號 1（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供紅毛港遷村安置使用）部

分）、編號 3、編號 11 及編號 12 等案（如附表）除下列各點外，其

餘原則准照高雄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決議修正計畫書

、圖後，先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有關市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變更內容彙整表編號 1（公園用地

變更部分）係配合紅毛港遷村計畫建設時程需要，該計畫屬行

政院核定「五年五千億新十大建設」內「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第一期工程計畫」工程建設之一，以及擬補足公園用地之區段

徵收案將於二至三年內辦理乙節，請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前開各變更內容，應於計畫書敘明其土地取得方式。 

三、本計畫案未來擬補足劃設之公園用地面積，除前開配合紅毛港

遷村安置減少之公園用地外，應再加上農業區變更為可建築用

地衍生之公園用地需求。 

四、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意見 本會決議 

一 高雄市立鳳林國中遷校籌建暨社區發展委員會籌備處

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高市鳳中總字第○九三○○○

四○七四號函建議跟隨國中遷校新建，現正使用專用

足球場地、游泳池併案規劃，以供鳳林國中、鳳林國

小、鳳鳴國小及附近居民使用乙案。 

本案陳情意見高雄市都委會

已有考量（詳計畫書異議案

件綜理表編號一），並請市

府向陳情人妥予溝通說明。 

五、本案除前開先行審決之變更內容彙整表編號 1（公園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供紅毛港遷村安置使用）部分）、編號 3、編號 11

及編號 12 等案（如附表）外，其餘計畫內容因案情複雜，另

案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審查，俟獲致具體審查意見，

再提委員會議討論。 

附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１ 

大林蒲聚落與

鳳鼻頭聚落 (

鳳華路與歧山

二路)之間 

公園用地 

 

3.47 

 

住宅區 (供

紅毛港遷村

安置使用) 

1.考量遷村計畫之時效之迫切性，

利用公有土地先行劃設遷村所需

土地。 

2.因應紅毛港遷村計畫需求，提供

價格合理之遷村配售土地。 合計 3.47  

３ 

大林蒲聚落與

鳳鼻頭聚落 (

鳳華路與歧山

二路)之間 

農業區 

保護區 

2.98 

0.02 
學校用地 

提供鳳林國中遷校所需土地。 

合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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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１

１ 

鳳華路與沿海

四路口 

農業區 

保護區 

加油站用地 

綠地用地 

1.91 

0.27 

0.11 

0.10 

道路用地 
配合50米聯外道路(中林路)劃設 

合計 2.39  

１

２ 

原大林蒲地區

都市計畫西界

、鳳林國中北

側及鳳鼻頭漁

港一帶 

保護區 

學校用地 

農業區 

11.72 

2.06 

0.30 

道路用地 

配合洲際貨櫃中心、自由貿易港區

、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等聯外交通

需求，劃設80米及50米聯外道路系

統。 

 合計 14.08  

七、復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馮委員正民、歐陽委員嶠暉、楊委員龍士、洪

委員啟東、張委員元旭等五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馮委員正民擔任召

集人。復於 93 年 11 月 8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審查意見，

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如附錄）通過，並退請高

雄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意見 本會決議 

一 立法委員湯金全國會辦公室九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九三北

市湯服字第○五三號函轉高雄

市鳳鳴里、龍鳳里居民陳情意

見如下： 

一、為維護居家安寧、使學校

遠離噪音干擾並保障學童安

全，建請規劃之八十米聯外

道路外移二百公尺，並將八

十米聯外道路其中三十米保

留作社區道路，十米作為綠

帶。 

二、為避免浪費公帑，建請公

園用地維持原狀。 

一、有關陳情意見一，經市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

該 80 公尺寬聯外道路係為配合高雄港洲際貨櫃

中心計畫需要，時程具有急迫性，且外移 200

公尺之土地為海域及海埔新生地，目前不宜規

劃為道路使用，有關建議事項不予採納。至於

涉及 80 公尺寬聯外道路規劃設計部分，經市府

列席代表補充說明已考量規劃社區道路及隔離

綠帶，轉請市府參處。 

二、有關陳情意見二，因涉及紅毛港遷村計畫時

程急迫，以及市府已研提公園綠地補足措施，

有關建議事項不予採納。 

三、本陳情案處理情形請市府向陳情人妥予溝通

說明。 

二、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八「建議事項」（一）除中油海底管線外，請

增列「工業廢水及中洲污水海洋放流管」，以資妥適。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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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除本會 93.11.2 第 596 次會議已審決部分及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市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 

一、公園用地補足部分：為補足紅毛港遷村計畫需求所減少之公園用地面積（3.47公頃），

以及本案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地應達計畫總面積10％（約

22.47公頃）之標準，本案至少應劃設25.94公頃之公園綠地用地，惟依計畫書第36頁面

積表所示僅劃設24.38公頃，不足部分請市府於擬定細部計畫時予以補足劃設。 

二、都市防災：本案應參照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針對地方特性就都

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妥為規劃相關災害

防救設施。 

三、擴大都市計畫部分：有關擴大都市計畫之4項實質規劃內容（詳附表一），除下列各點

外，其餘同意依市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依據本部 93 年 4 月 20 日函頒實施「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

要」第 6 點規定：「．．．．，或屬直轄市、市行政轄區範圍內辦理之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者，得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免受本要點規定之限制。」，本

案免送本部區委會審查。 

（二）有關新填築海埔地部分，經市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均屬本部 84.8.7 台內營字

第 8480205 號函核發「南星計畫中程計畫」開發許可範圍，請將該開發許可範圍

及其與本案計畫範圍之關係，納入計畫書敘明。至於未來開發建築時，應就基礎

承載力、沉陷、地震、液化潛能、地盤改良、陸域地盤下陷等詳加分析，俾確保

基地及建物之安全無虞。 

四、變更都市計畫部分：有關變更計畫內容（詳附表二），同意依市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五、擬以區段徵收開發部分：本案擬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範圍，經市府列席代表

表示包括附表一擴大都市計畫編號 1（私有地部分）、附表二變更都市計畫編

號 1（農業區變更部分）、編號 2、編號 4、編號 5、編號 7（加油站用地變

更除外）、編號 8、編號 9（學校用地變更除外）等案，應依下列各點辦理，

以配合區段徵收整體開發之期程，並確保計畫具體可行。 

（一）請高雄市政府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 條規定，先行辦理區段徵收，於高

雄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及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

但書規定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二）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三年內完成者，請高雄市政府於期限

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六、計畫書圖應修正事項： 

（一）本案計畫內容部分屬於擴大都市計畫，有關計畫案名「．．擬定．．．」二字建

議刪除。 

（二）本案計畫圖請補充擴大或變更都市計畫範圍周邊現行都市計畫情形，以利判斷土

地使用計畫之合理性。 

（三）有關擴大都市計畫部分，請於計畫書示意圖依變更內容綜理表編號，標示各變更

計畫內容位置，以利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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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書第 30 至 32 頁實質擬定及變更內容彙整表內各擴大及變更都市計畫內容，

請明確敘明其開發方式。 

七、後續辦理事項： 

（一）本案如經本會審定後，有關計畫內容高雄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報請

本部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二）案內各項開發行為如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者，應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以資適法。 

八、建議事項： 

（一）本案中油海底管線未來如發生緊急事故應如何處理，以及高壓電路鐵塔遷建等相

關事宜，請市府與相關機關妥予溝通協調處理。 

（二）本案開發如有預留變電所用地之必要者，請台電公司研提具體電力需求評估及開

發計畫，協調市府另案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於本案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土地檢討變

更之。 

 

附表一 實質規劃擴大都市計畫部分 

編

號 
位置 規劃內容 理由 

１ 

大林蒲發電廠外海，南

星計畫第一、二期工程

填築之海埔新生地 

將面積約 111.80公頃之

都市計畫外土地，擴大擬

定為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1.考量國土綜合計畫、南部區

域計畫、發展全球運籌中心計

畫等上位計畫對高雄地區發展

之指導。 

2.配合紅毛港遷村、高雄洲際

貨櫃中心、自由貿易港區等相

關計畫對周邊土地發展定位及

實質發展需求。 

２ 

大林蒲保護區以西外海

新生地 

將面積約16.37公頃之都

市計畫外土地，擴大擬定

為道路用地 

配合紅毛港遷村、高雄港洲際

貨櫃中心、自由貿易港區、特

定倉儲轉運專用區等聯外交通

需求，劃設道路系統。 

３ 

南星計畫第一及第三期

第一階段工程填築之海

埔新生地 

將面積約19.37公頃之都

市計畫外土地，擴大擬定

為綠地用地。 

1.海洋放流管埋設位置 

2.灰渣土不適作建築使用 

3.利用沿海土地劃設大型公共

設施，提供未來開發後之活

動空間。 

４ 

南星計畫第三期第一階

段工程填築之海埔新生

地 

將面積約24.10公頃之都

市計畫外土地，擴大擬定

為停車場用地(貨櫃停車

場)。 

1.灰渣土不適作建築使用 

2.因應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開

發衍生大型車輛停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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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實質規劃變更都市計畫部分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１ 

大林蒲聚落與鳳鼻

頭聚落(鳳華路與歧

山二路)之間 

農業區 1.00 

住宅區 (

供紅毛港

遷村安置

使用) 

1.考量遷村計畫之時效之迫切

性，利用公有土地先行劃設遷

村所需土地。 

2.因應紅毛港遷村計畫需求，

提供價格合理之遷村配售土地

。 

 
合計 1.00  

２ 

大林蒲聚落與鳳鼻

頭聚落(鳳華路與歧

山二路)之間 

農業區 

保護區 

17.24 

0.04 
住宅區 

1.配合南星計畫海埔新生地開

發及鄰近第六貨櫃中心、自由

貿易港區發展需求，調整土地

使用型態。 

2.依市都委會第200次會議決議

，南星計畫、多功能經貿園區

計畫已陸續定案。 

 合計 17.28  

４ 

大林蒲聚落與鳳鼻

頭聚落(鳳華路與歧

山二路)之間 

農業區 3.53 公園用地 

配合住宅區規劃，留設適當之公

共設施，滿足居住人口活動需求

，同時補足原大林蒲植物公園規

模，以維護周邊住宅社區公共設

施服務品質。 

 

５ 
鳳華路與沿海四路

口 

農業區 

加油站用地 

0.76 

0.14 
綠地用地 

配合周邊農業區變更及50米聯

外道路劃設，留設舊聚落與聯外

道路隔離綠帶。 

 合計 0.90  

６ 
鳳華路與沿海四路

口 

道路用地 

綠地用地 

0.17 

0.12 

加油站用

地 

配合50米聯外道路劃設，調整

加油站位置，以滿足計畫區週邊

使用需求。 

 合計 0.29  

７ 

原大林蒲地區都市

計畫西界、鳳華路

與沿海四路口及鳳

鼻頭漁港一帶 

保護區 

加油站用地 

道路用地 

農業區 

0.45 

0.08 

0.04 

0.01 

 

綠地用地 

1.利用變更後畸零地增設公園

用地，提昇地區環境品質。 

2.配合周邊農業區變更及50米

聯外道路劃設。 
合計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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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８ 

大林蒲聚落與鳳鼻

頭聚落(鳳華路與歧

山二路)之間 

農業區 

道路用地 

0.83 

0.000

4 

機關用地 

配合住宅區規劃，留設適當之公

共設施，滿足居住人口活動需求

。 

 合計 0.83  

９ 鳳林國小南北兩側 

保護區 

農業區 

學校用地 

3.15 

0.05 

0.62 

住宅區 

配合道路劃設因而產生社區與道

路間之剩餘土地，依毗鄰使用分

區變更 

 合計 3.82  

１

０ 

鳳北路以南之鳳林

國中一帶 
學校用地 0.87 

特定倉儲

轉運專用

區 

配合南星計畫海埔新生地開發及

鄰近洲際貨櫃中心、自由貿易港

區發展需求，調整土地使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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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修正原有加氣站專用區附帶條件--部

分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 93

年 11 月 3 日府建都字第 0930196560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

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

。 

（二）高雄縣政府 93年 5月 12日府建都字第 0930089305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變更內容綜理表（計畫書第 4 頁）新計畫內容引據之「液化石油氣

汽車加氣站設置管理規則」，其名稱業已修正為「加氣站設置管理規

則」，應請配合更正。另審核摘要表之法令依據及計畫書貳、變更依

據（計畫書第 1 頁）「二、本府 93 年 5 月 12 日府建都字第

0930089305號函辦理」，非屬本案變更之法令依據，請刪除。 

二、本案原計畫附帶條件之退縮建築規定仍予維持，並請增列「但因基地情

形特殊者，經高雄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不在此限」之但

書規定，以資周延。 

三、本案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之專案通盤檢討，惟查本案並

未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39 條規定，於通盤檢討前公告

徵求意見，請依規定補辦公告徵求意見，如公告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

提出意見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應再提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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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臺東縣政府函為「變更三仙台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一般保護區為道路用地，部

分道路用地為一般保護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臺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2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臺東縣政府

93 年 11 月 10 日府城都字第 0933028490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核

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東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貳、變更法令依據」（計畫書第 4 頁）所提內政部 88 年 8 月 25 日台

88 內營字第 8874279 號函規定標準，業於 93 年 1 月 29 日停止適用，

建議刪除。另審核摘要表之法令依據「二、本府依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認定」，非屬本案變更之法令依據，

請刪除。 

二、「參、變更計畫位置」所載之變更面積 0.54 公頃（計畫書第 5 頁）與

「伍、變更計畫內容」所載之變更面積 0.64 公頃（計畫書第 8 頁）不

符，請依實際測量結果查明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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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台東縣政府函為「變更綠島風景特定區(中寮、南寮地區)計畫(部分住宅區、「

廣(停)四」用地、人行步道為機關用地)(供台東縣消防局綠島分隊使用)案

」。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3 年 10 月 14 日第一二五次會議審議通過

，並准台東縣政府 93 年 11 月 10 日府城都字第 0933028491 號函，檢

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東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計畫案名修正為「變更綠島風景特定區(中寮、南寮地區)計畫(部

分住宅區、「廣(停)四」用地、人行步道為機關用地)案」，有關該機

關用地指定「供台東縣消防局綠島分隊使用」乙節，請於計畫書中敘

明。 

二、現行綠島風景特定區計畫機關用地之容積率為不得大於 100%，本案變更

後之機關用地容積率仍請依現行綠島風景特定區計畫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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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案：福建省政府函為「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為公園

用地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四點）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連江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3 年 7 月 15 日第 17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

准福建省政府 93 年 10 月 25 日閩二建字第 0930004114 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團體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4 點第 1 項第(7)款「既有建築物之整

建、改建…」，修正為「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建…」外，其餘准照連

江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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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案：福建省政府函為「變更連江縣（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第十四點）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連江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3 年 7 月 15 日第 17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

准福建省政府 93 年 10 月 25 日閩二建字第 0930004114 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團體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4 點第 1 項第(7)款「既有建築物之整

建、改建…」，修正為「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建…」外，其餘准照連

江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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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案：福建省政府函為「變更連江縣莒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

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六點）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連江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3 年 7 月 15 日第 17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

准福建省政府 93 年 10 月 25 日閩二建字第 0930004114 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團體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連江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計畫書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6 條第 1 項第(7)款「既有建築物之

整建、改建…」，修正為「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建…」。 

二、本計畫書中載明本計畫變更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範圍之土地已完成買

賣並辦理移轉登記，爰有關事業及財務計畫中有關土地取得方式，應

請修正為土地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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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台中縣政府函為「變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中縣都委會 92 年 10 月 24 日第 30 屆第 5 次會議及 92 年 12 月

19日第 30屆第 6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中縣政府 93年 4月 30日府

建城字第 0930112494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何委員東波、歐陽委員嶠暉、馮

委員正民、王前委員大立、潘委員丁白等五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何委

員東波擔任召集人，復於 93年 5月 18日、93年 9月 1日、93年 10月

26日召開三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審查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如附錄）通過，並退請台

中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一、有關本案都市防災規劃應再考量維生系統（如電力、電信、瓦斯、自來

水等），以及逃生避難路線應朝向開放空間規劃等，請納入計畫書補

充敘明。 

二、變更內容綜理表新編號十八「農業區變更為批發市場用地」案，基於都

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規定農業區得供農業產銷設施使用、土地所

有權人（石岡鄉農會）93 年 11 月 24 日陳情書建議本變更案維持原計

畫，以及縣府列席代表表示尊重石岡鄉農會之意見等由，本案應維持

原計畫農業區。 

三、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編號一「石忠宮所有土地全部納入都市計畫範圍，建

議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乙案，經縣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本案土地平均

坡度約為 16％、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違法部分已依相關法規查處，

請依下列各點辦理後，原則同意縣府依宗教專用區劃設原則所提之變

更計畫範圍（如附圖）通過。 

（一）本案申請人同意提供現況作為停車場使用部分無償開放供公眾使

用，以及應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有關

規定繳納代金等，請縣府與申請人簽訂協議書後，納入計畫書規

定。 

（二）本案擬變更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更範圍部分，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

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者，原則同意變更；否則，應再提會討論。 

四、專案小組審查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本會決議 

一 林美玉君 93 年 10 月 26 日陳情本通盤檢討案內變更內容

綜理表新編號十九將一號道路以南農業區檢討變更為農業

區（工業許可區），除已陳情之不當理由外，更違反本部

有關變更內容綜理表新編號

十九，依本會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建議維持原計畫，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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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頒「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規定（如基地

規模），請審慎審議，免被誤導乙案。 

人陳情事項已有採納。 

二 台中縣石岡鄉農會 93 年 11 月 5 日陳情書及台中縣政府

93 年 11 月 16 日府建城字第 0930293875 號函轉來同案陳

情書建議本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第十八案農業區變

更為批發市場用地及其毗鄰九筆土地（新廣興段 1103、

1105、1106、1100、1117、1118、1120、1121、1145 等

地號），長久以來即屬該會所有，該會為公益社團法人經

營農產品產銷事業之推廣與發展，服務會員與農民，基於

未來多角化經營之需求，且台中縣政府對該批發市場用地

並無徵收計畫，建議配合現況及發展需求，變更為「農會

專用區」，以符合實際乙案。 

併前開變更內容綜理表新編

號十八決議文維持原計畫農

業區。 

三 台中縣石岡鄉農會 93 年 11 月 24 日陳情經該會評估後，

認為農業區內即可容許進行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使用，建議

本通盤檢討案內變更內容綜理表第十八案農業區變更為批

發市場用地，維持原計畫乙案。 

併前開變更內容綜理表新編

號十八決議文維持原計畫農

業區。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中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整體性意見： 

（一）請補充本計畫區發展潛力（如觀光遊憩資源）與限制條件（如石岡壩水源水質水

量保護區範圍、九二一地震呈現之車籠埔斷層周邊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範圍

），以及本特定區整體發展構想圖（包括主要道路交通路網、土地使用規劃構

想等）、本計畫區周邊重大建設計畫示意圖，以及本特定區與台中縣整體發展

之關係，以瞭解整體規劃方向與實質計畫內容之關係。 

（二）為保護水庫之灌溉及公共給水功能，維護集水區之自然景觀風貌及觀光遊憩資源

，建議應從嚴管制，坵塊圖上平均坡度百分之三十以上地區，不得檢討變更為

可建築用地，並應維持原始地貌。 

二、開發審議規範： 

（一）「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旅遊事業專用區』申請開發審議規範」：依台中縣政府

93 年 8 月 13 日府建城字第 0930207367 號函補充資料，該規範係以開發許可精神

，鼓勵民間投資開發，透過公私部門合作，提升石岡鄉觀光事業發展之競爭力，因

本次通盤檢討案內尚未有具體申請變更都市計畫之個案，且未來得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及參照相關審議規範之規定辦理變更，該規範建議刪除。惟為指引石岡

鄉觀光事業之推展，得於計畫書、圖內補充說明擬引進觀光產業之構想及具體因應

措施。 

（二）「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工業許可專用區』申請開發審議規範」：依台中縣政府

93 年 8 月 13 日府建城字第 0930207367 號函附補充資料，該規範之政策目標為

「1.輔導未登記之現有工廠合法化，促使企業根留台灣。2.給予興辦工業人一

個合法生產投資環境，提高中小企業競爭力，活絡地方產業經濟。3.透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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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及回饋機制，改善投資生產環境。」，鑑於該規範係為輔導違規工廠合法

化，且該規範所訂之申請開發基地最小規模及提供公共設施比例，均較現行「

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有關規定寬鬆，為避免未來各地區可能援

引比照辦理，導致內政部所訂都市計畫相關審議規範或處理原則形同虛設，並

衍生環境衝擊及公平性問題，建議無須訂定該規範，經縣府重新檢討考量後並

無不同意見，該規範應予以刪除。惟為配合縣府擬輔導本特定區範圍內現有工

廠合法化之需要，建議增訂下列處理原則，作為本通盤檢討案審議相關案例之

依據，以利土地使用並符合公平原則。 

１、本案目前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如有違反現行法令規定者，仍請台中縣政府

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水利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相關規定查處。 

２、本案擬輔導合法化之現有工廠地點，請台中縣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 15條規定

，就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調查分析後，認為該等土地事實上較適於作工

業使用者，除已納入本次通盤檢討案辦理變更外，其餘暫予保留，另案請縣

府將擬變更為工業區範圍標繪於計畫圖上，納入本通盤檢討案第二階段繼續

辦理。至於現有工廠如未達縣府訂定輔導合法化之最小申請規模者，請縣府

研提具體處理措施。 

３、本案係屬違規工廠輔導合法化之變更都市計畫案，公共設施負擔比例應比照

現行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之規定（不得低於申請變更面積之 40％）。至於擬

變更為工業區之聯外道路需有足夠容量，以滿足現有交通量及該工業區開發

所產生之交通需求，且該聯外道路臨接基地部分不得小於 8 公尺寬（不足部

分得以退縮建築方式補足）。 

４、本案擬變更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更範圍部分，如經本會審決通過，應依都市

計畫法第 19條規定，另案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

民或團體提出意見者，原則同意變更；否則，應再提會討論。 

５、本案係屬農業區變更為建築用地之案件，如不符合行政院核示准予授權由本

會審定其開發方式之八點情形，且計畫不以區段徵收開發者，應請台中縣政

府就其開發方式確實無法依院函規定辦理之理由，依行政程序專案層報行政

院核示。 

６、申請人應於都市計畫核定前，與台中縣政府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依都市計

畫書規定事項辦理，並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利執行。 

７、本案開發行為如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者，應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以資適法。 

三、計畫書應加強補充事項： 

（一）都市計畫圖重新製作前後之相關變更內容與理由，以及台中縣政府 91 年 5 月 6 日

、7 月 18 日召開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討會議紀錄，請摘要納入計畫書敘明

，以利查考。 

（二）有關本特定區內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其他方

式整體開發」地區及既成道路檢討情形，應將處數、面積、相關計畫內容及後

續開發實施情形，納入計畫書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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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 88 年 9 月 21 日九二一震災車籠埔斷層帶通過本計畫區範圍，應針對未來易發

生之震災災害地區，妥為規劃相關都市防救災設施。 

（四）計畫書第 2-6 頁涉及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域管制事項，請依現行有關規定修正之

。 

四、變更內容綜理表：詳附表一。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附表二。 

六、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一 台中縣政府九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府建城字

第○九三○一一二四九四號函附石忠宮（

代表人：郭阿風）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陳情該宮土地坐落石岡鄉石岡段金星面小

段 344-1、345、345-3 及石岡段九房厝小

段 486 地號，因該宮經台中縣政府寺廟登

記在案，且大部分位於非都市土地，陳情

將該宮土地於本特定區計畫內土地劃出都

市計畫範圍外，以利該宮整體開發合法利

用乙案。 

一、本案陳情事項經陳情人列席說明

改以石忠宮所有土地，全部納入都市計

畫範圍，為利該寺廟開發利用，同意變

更為宗教專用區，並請縣府依下列原則

辦理後，提委員會議報告。 

（一）請縣府查明本案土地是否位於不可

開發、環境敏感地區或平均坡度百分之

三十以上地區。 

（二）本案目前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如

有違反現行法令規定者，請台中縣政府

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

水利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相關法令規

定依法查處。 

（三）擬變更範圍應請查明該寺廟如為合

法登記之寺廟，建議就已明確取得土地

使用同意書或土地權利證明文件部分範

圍予以劃設；如為補辦登記之寺廟，得

就現有已興建完成之基地及法定空地範

圍予以劃設，以資妥慎。 

（四）本案涉及保護區變更與擴大都市計

畫，符合行政院函面積小於一公頃難以

區段徵收辦理之原則，同意免辦區段徵

收，惟仍應有適當之回饋措施（如現況

作停車場使用部分，未來應開放供公眾

使用…等），請縣府與申請人簽訂協議

書後，納入計畫書規定。 

二、本案擴大都市計畫部分，面積小於 10

公頃，依「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六點規定，

得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三、本案擬變更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更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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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部分，如經本會審決通過，應依都

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補辦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任

何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者，原則同意

變更；否則，應再提會討論。 

二 台中縣政府九十三年八月九日府建城字第

○九三○二○○八八七號函轉謝萬鏢君陳

情將保護區石山巷 2 鄰道路旁 30 戶住宅

，因民國 69 年都市計畫未發佈即世居於

此，建議變更為住宅區，以確保居民權益

，讓後代子孫能繼續在此土地生活。 

案經台中縣政府九十三年八月九日府建城

字第○九三○二○○八八七號函說明二敘

明「經本府討論後，建議維持原計畫」，

並經縣府補充未便採納之理由「1.保護區

內住宅使用得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規定進行

原有合法建物之新、增及改建，故維持保

護區並不影響其原有之合法使用。2.該區

域目前有斷層帶經過，且屬保護區，故不

適宜變更為住宅區。」，建議維持原計畫

。 

三 台中縣政府九十三年八月九日府建城字第

○九三○二○○八八六號函轉林宗寰君陳

情坡度平緩之公一公園用地未考量實際現

況，建議變更為農業區，以利農業利用乙

案。 

台中縣政府九十三年八月九日府建城字第

○九三○二○○八八六號函說明二敘明「

經本縣都委會審竣後決議維持原計畫」，

並經縣府補充未便採納之理由「本特定區

計畫因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及兒童

遊樂場等五項公共設施用地，未達計畫區

總面積之 10％，故建議維持原計畫。」，

建議維持原計畫。 

四 李福星先生九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陳情舉

報威捷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法代：管美珍（

執行者為羅能慰，兩人為夫妻關係）為謀

私利，於坐落台中縣石岡鄉新金星段 150

、500、501、504 等地號土地上，（一）

侵佔水利地擅自搭建廠房營利案，（二）

並違反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二十

九條案，（三）又於石岡鄉第三次通盤檢

討中由鄉公所代提出專案申請就地合法，

將該自有農地新金星段 152、153、157、

431 等多筆農業用地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圖利特定違法廠商案，且為取得山下巷兩

旁地主同意書而擅自答應開挖 300 公尺長

8 公尺寬對外聯道，分明圖利威捷、品正

二家特定違法廠商，懇請依法辦理取締不

本案目前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如有違反

現行法令規定者，請台中縣政府依都市計

畫法、建築法、水利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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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乙案。 

五 林美玉君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陳情本通

盤檢討案內變更內容綜理表新編號十九將

一號道路以南農業區檢討變更為農業區（

工業許可區），准由現有工廠土地變更為

乙種工業區，以及變更內容綜理表新編號

二十、二十一案變更，未依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及臺灣省施行細則、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等法令切實作整體

檢討變更使用，俾利地方發展，而大開方

便之門給予違反法令違規使用在先之少數

特定人申請變更之利，此乃利用通盤檢討

掩護過關，陳倉暗度手法，不無政商勾結

之嫌疑，懇請相關單位依法辦理審議，勿

枉勿縱，以正法紀，以為國法乙案。 

有關該二變更案業依審查意見二之通案性

處理原則辦理，陳情人陳情事項已有考量

。 

七、後續辦理程序：本案如經本會審定後，有關計畫內容台中縣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

階段報請本部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爾後其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如有類似

情形，得由各該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視實際需要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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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變更內容綜理表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本會專案小

組審查意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一 一 都

市

計

畫

圖 

比 例

尺 三

千 分

之一 

比 例

尺 一

千 分

之一 

１現行都市計畫圖係於民國六十六年以人工平板測

量方式測繪，精度較差；又因近年都市發展及公

共建設推動結果及歷經九二一地震，計畫圖上地

形地貌與現地相去甚遠。 

２為配合計畫區內近年陸續完成之數值化地籍重測

作業、九二一地震後所辦理之地形重測和樁位修

正，及為反應現地實際發展情形，故透過都市計

畫圖重製作業，更新本次通盤檢討之基本圖。〔

依台中縣政府九十一年五月六日及七月十八日召

開之「變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討會決議辦理。

（詳台中縣政府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府建城字第

○九一二一三二三○○○號函）〕 

 建議照案通

過。 

二 二 計

畫

年

期 

民 國

八 十

九年 

民 國

一 ○

○年 

現行計畫已屆滿計畫年限，考量計畫區人口成長長

期以來呈現停滯狀態，復因「大甲溪八寶攔河堰工

程計畫」仍處於評估規劃階段，故依循「台灣中部

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之指導，檢討變更

計畫年期為民國 100年。 

 建議照案通

過。 

三 三 大

甲

溪 

行 水

區 

( 二

○ 七

‧ 九

九 公

頃) 

河 川

區 

( 二

○ 七

‧ 九

九 公

頃) 

依前臺灣省政府七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府建四字第七

五○二五號函示略以：都市計畫地區之河川治理計

畫範圍內土地，統一以「河川區」名稱劃定分區，

故調整其分區名稱。 

 本案除變更

理由簡化為

「統一以『

河川區』名

稱劃定分區

」外，其餘

建議准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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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四 五 食

水

嵙

溪 

行水區 

(一四‧

五三公頃

) 

河道用地(九‧

一一公頃) 

１依據台中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府 建 城 字

第 ○ 九 二

○ 一 ○ 七

二 九 ○ ○

號 函 送 之

食 水 嵙 溪

治 理 計 畫

釘 樁 作 業

成 果 加 以

展 繪 ， 將

河 川 治 理

線 範 圍 內

之 土 地 劃

設 為 河 道

用 地 ， 其

餘 部 分 則

配 合 鄰 近

使 用 分 區

酌 予 調 整

變更。 

２基於土地變

更之公平合

理原則，變

更為乙種工

業區部分，

應提供適當

之回饋。 

1.行水

區 變

更 為

道 路

用 地

部 分

之 面

積 為

四 十

一 平

方 公

尺。 

2.保護

區 變

更 為

河 道

用 地

部 分

之 面

積 為

二 十

三 平

方 公

尺。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縣

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變更為河道用地部分：應由

水利主管機關（經濟部或台

中縣政府）依大法官會議釋

字第三二六號解釋文及經濟

部、內政部九十二年十月二

十六日經水字第○九二○二

六一六一四○號及台內營字

第○九二○○九一五六八號

會銜函送之「河川及區域排

水系統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

用分區劃定原則」，妥予認

定劃為都市計畫「河川區」

或「河道用地」，並納入計

畫書敘明。如有需要，請縣

府洽經濟部水利署再次確認

，提委員會議報告。 

二、變更為住宅區部分，因現況

作既成道路使用，免予回饋

。 

三、變更為乙種工業區部分，因

變更位置緊鄰食水嵙溪，恐

有潛在災害危險，且為保留

毗鄰工業區擴大開發彈性，

建議變更為農業區。 

農業區(四‧八

二公頃) 

住宅區(○‧○

二公頃) 

乙種工業區(○

‧五八公頃) 

附帶條件（附一

）： 

１應捐贈三○％

土地作為綠地

使用，或將其

應捐贈之土地

改以捐獻代金

方式（按應捐

贈土地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

計算）折算繳

納；俟將應捐

贈之土地移轉

或代金繳納予

石岡鄉公所後

，始得依乙種

工業區之相關

規定申請使用

。 

２應於本計畫發

布實施後二年

內完成前開移

轉登記或代金

繳納作業，否

則應依都市計

畫程序變更為

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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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用地(○‧

○○公頃)(註１

) 

農 業 區

(3.01 公

頃) 

河道用地 

(三．○四公頃) 

住宅區 

(0.03 公

頃) 

保護區 

(○．○

○公頃)(

註２)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原計

畫 

新計畫 

五 六 自 來

水 事

業 用

地 東

北 側

行 水

區 

行水

區 

( ○

．五

一公

頃) 

變電所用地 

(○．五一公頃) 

附帶條件（附三）： 

應將範圍內土地採全部一

次取得並進行開發。 

依電力事業單位

需求，劃設變電

所用地一處。 

 一、本案除請縣府補充

民眾陳情意見未便採

納之理由外，其餘准

予通過。 

二、本案變電所應以屋

內式興建，且應自道

路境界線退縮十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三公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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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逾

１

、 

逾

９ 

公 四

公 園

用地 

公園

用地 

（一

．○

七公

頃） 

旅遊服務專用區 

（○．五○公頃） 

廣場（○．三九公頃） 

綠地（○．一○公頃） 

道路（○．○八公頃） 

附帶條件（附四）： 

１變更範圍內之私有土地

屬公共設施用地部分，

應俟移轉予台中縣政府

後，變更為旅遊服務專

用區部分始得依旅遊服

務專用區之相關規定申

請使用。 

２應於本計畫發布實施後

五年內完成前開移轉登

記作業，否則應依都市

計畫程序恢復為原用地

。 

１配合石岡鄉觀

光旅遊事業之

推動，並結合

石岡水壩附近

旅遊景點之開

發，將公園用

地變更為旅遊

服務專用區，

藉以帶動地方

觀光產業之發

展。 

２地方政府囿於

財政拮倨，該

處公園用地長

期無法取得，

為避免影響土

地所有權人權

益，故以提供

公共設施方式

做為回饋措施

，以促進土地

合理開發利用

。 

 本特定區計畫因公園綠

地廣場體育場及兒童遊

樂場等五項公共設施用

地，未達計畫區總面積

之 10％，本案建議維持

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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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

見 原計畫 新計畫 

七 八 機八機

關用地 

機關用

地 

( ○ ．

三○公

頃) 

公園用地 

(○．三○

公頃) 

該用地目前並無利用

計畫，且其區位並不

適宜規劃為機關用地

，故配合毗鄰之公一

公園用地，將其變更

為公園未來可進行整

體規劃開發。 

 建議照案通過。 

八 九 機六機

關用地

（石岡

壩管理

中心）

東側保

護區 

保護區 

( ○ ．

○四公

頃) 

機關用地 

(○．○四

公頃) 

依都市計畫圖重製疑

義研討會會議紀錄案

類Ｂ之第１案，因該

處係於第二次通盤檢

討時變更部分農業區

及行水區為機關用地

，變更後計畫圖所示

用地範圍與樁位圖差

異頗大；故參酌實際

開闢情形及管理機關

權屬範圍，調整機關

用地範圍。 

 建議照案通過。 

九 

  

人２ 計畫區

北側八

號計畫

道路 

道路用

地 

（一．

七三公

頃） 

保護區 

（一．四一

公頃） 

農業區 

（○．三二

公頃） 

該計畫道路原規劃路

線因位處北側保護區

內，且大部份均位於

山坡地，考量工程施

作難易度及開闢經費

問題，復因位於該計

畫道路南側現況已有

六至八公尺不等之道

路供通行使用，故本

次通盤檢討配合現況

道路實際開闢情形，

將原規劃路線酌予調

整變更。 

保 護

區 變

更 為

河 川

區 部

分 之

面 積

為 28

平 方

公 尺

。 

 

一、本案擬變更內容

超出公開展覽變更

範圍部分，應依都

市計畫法第十九條

規定，另案補辦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

如公開展覽期間無

任何公民或團體提

出意見者，原則同

意變更；否則，應

再提會討論。 

二、變更為河川區部

分，因無變更理由

，建議維持原計畫

。 

保護區 

（○．

九○公

頃） 

道路用地 

（○．九○

公頃） 

河川區 

（○．○○

公頃） 

行水區 

（○．

二六公

頃） 

道路用地 

（○．二六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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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 

（○．

二三公

頃） 

道路用地 

（○．二二

公頃） 

河川區 

（○．○一

公頃）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原

計

畫 

新計畫 

十 十 機十

三機

關用

地 (

郵局

) 

機

關

用

地 

( ○

．

○

三

公

頃 

郵政用地 

(○．○三公頃) 

該用地現況為郵局使

用，為配合郵政業務

發展需求，故予以變

更。 

 建議照案通過。 

十 

一 

十

一 

停三

停車

場用

地 

停

車

場

用

地 

( ○

．

二

○

公

頃) 

商業區 

(○．一○公頃)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一○公頃) 

附帶條件（附五）： 

１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應由變更範圍內之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

負擔，並俟移轉予

石岡鄉公所後，變

更為商業區部分始

得依商業區之相關

規定申請使用。 

２應於本計畫發布實

施後二年內完成前

依《台中縣畸零地使

用自治條例》之規定

，該停車場用地南側

之商業區未達規定之

建築基地最小深度，

無法建築使用；故變

更部分土地為商業區

，使其與原計畫商業

區合併開發，以促進

土地之合理有效利用

。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

餘准照縣府核議意見通

過。 

一、請補充本案土地權

屬、基地適合作為商

業區及該地區停車需

求無虞之實質變更理

由。 

二、本案如經本會審議

通過，請縣府於委員

會會議紀錄文到三個

月內與土地所有權人

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敘明；如未能於

期限內簽訂協議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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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移轉登記作業，

否則應依都市計畫

程序恢復為原用地

。 

，則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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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原

計

畫 

新計畫 

十

二 

十

二 

停

四

停

車

場

用

地 

停

車

場

用

地 

(○

．

○

八

公

頃) 

商業區 

(○．○四公頃) 

綠地 

(○．○四公頃) 

附帶條件（附六）

： 

１綠地應由變更範

圍內之土地所有

權人共同負擔，

並俟移轉予石岡

鄉公所後，變更

為商業區部分始

得依商業區之相

關規定申請使用

。 

２應於本計畫發布

實施後二年內完

成前開移轉登記

作業，否則應依

都市計畫程序恢

復為原用地。 

該停車場用地區界不整，

不利於開發利用，並造成

其北側之商業區地界曲折

且無法指定建築線。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

餘准照縣府核議意見通

過。 

一、請補充本案土地權

屬、基地適合作為

商業區及該地區停

車需求無虞之實質

變更理由。 

二、本案如經本會審議

通過，請縣府於委

員會會議紀錄文到

三個月內與土地所

有權人簽訂協議書

，納入計畫書敘明

；如未能於期限內

簽訂協議書者，則

維持原計畫。 

十

三 

十

三 

機

五

機

關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

．

二

六

公

頃) 

零售市場用地 

(○．二六公頃) 

１該處土地原規劃供變電

所使用，惟配合食水嵙

溪河川治理範圍線調整

，已另劃設變電所用地

（詳見本表第五案）。 

２石岡鄉公所陳情境內缺

乏零售市場用地，為提

昇都市生活環境品質，

以及活絡地方經濟活動

，故檢討變更之。 

 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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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本會專案

小組審查

意見 

原 計

畫 

新計畫 

十

四 

十

四 

乙工(

三)乙

種 工

業區 

乙 種

工 業

區 

(○．

四 ○

公頃) 

暫維持原計畫，並請土地

所有權人依據「都市計畫

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之規定，另案辦理變更

。 

該廠房於九二一震災中倒

塌，基於廠房重建所費不

貲且傳統產業振興不易，

故依興辦工業人陳情變更

為非工業使用，並請依據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

更審議規範」規定，另行

辦理變更。 

 請縣府協

助土地所

有權人繼

續辦理。 

十

五 

十

五 

保 存

區 

保 存

區 

(○．

四 七

公頃) 

農 業

區 

(○．

○ 九

公頃) 

宗教專用區 

(○．四○公頃) 

農業區 

(○．○七公頃) 

宗教專用區 

(○．○九公頃) 

１基於保存區內之建築物

〔萬興宮（中縣寺廟登

字第二三六號）及托兒

所〕非屬文化資產保存

法所指定之古蹟、歷史

建築物等，故修正其名

稱。 

２依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

研討會會議紀錄案類B第

8案，因該處係於第一次

通盤檢討時變更部分農

業區為保存區（變更土

地之地號為重測前社寮

角段153、154、155、156

等四筆地號），惟計畫

圖並未依地籍圖套繪，

而釘樁後樁位圖上所示

用地範圍與計畫圖亦不

一致；故依該寺廟實際

使用現況及地籍範圍調

整變更。 

 建議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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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社 教

一 社

教 機

構 用

地 

社 教

機 構

用地 

（ ○

． 二

二 公

頃） 

公園用地 

（○．二二公頃） 

該用地位於車籠埔斷層帶

經過地區，依據現行斷層

帶經過地區土地使用管制

之規定，公共設施用地無

法興建立體建築物，故變

更為公園用地，提供為開

放空間使用。 

 建議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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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十

七 

十

六 

社 教

三 社

教 機

構 用

地 

社教機構

用地 (供

村里辦公

、活動中

心使用) 

(○．○

六公頃) 

社教機構用地(供村里

辦公、活動中心、托

兒所使用) 

(○．○六公頃) 

為預留未來萬興托

兒所遷建之需，故

調整變更其使用項

目。 

 建議照案通過。 

十

八 

十

七 

批 發

市 場

用 地

西 側

之 農

業區 

農業區 

(○．一

五公頃) 

批發市場用地 

(○．一五公頃) 

為配合石岡鄉休閒

農業及農產運銷事

業之推展，依實際

使用現況及地籍權

屬檢討變更。 

變更範

圍土地

為新廣

興段地

號 1103

、 1105

、 1106

、 1100

、 1117

、 1118

、 1120

、 1121

、 1145

等 9 筆

土地 

本案請縣府及土

地所有權人（石

岡鄉農會）依下

列各點辦理後，

提委員會議討論

。 

一、本案擬變更

計畫內容及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事項，並審

慎考量新計畫

分區名稱。 

二、本案涉及農

業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變更，

應有適當之回

饋措施。 

三、本案擬變更

內容超出公開

展覽變更範圍

部分，應依都

市計畫法第十

九條規定，另

案補辦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

如公開展覽期

間無任何公民

或團體提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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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者，原則同

意變更；否則

，應再提會討

論。 

十

九 

人

９

、

逾

４

、

逾

９ 

一 號

計 畫

道 路

（ 省

道 台

三 線

） 以

南 之

農 業

區 

農業區 

（ 74.14

公頃） 

農業區（工業許可地

區）（74.14公頃） 

附帶條件（附七）： 

１變更範圍內現有生

產中之興辦工業人

得依「石岡水壩特

定區計畫工業許可

地區開發審議規範

」（詳附錄二）規

定，向台中縣政府

申請變更為乙種工

業區。 

２應於本計畫發布實

施後二年內提出申

請，否則應依都市

計畫程序恢復為原

分區。 

１考量位於省道台

三線以南之農業

區內，分佈多處

工業廠房，其附

加產值高並可創

造相當就業機會

，且多屬低污染

之工業，對於振

興當地產業發展

頗具貢獻。 

２為減少當地人口

外流，並促進石

岡鄉產業經濟之

發展，實有必要

透過適當回饋措

施，輔導現有工

廠合法化。 

 併審查意見二，

建議維持原計畫

。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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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逾

４ 

一號計畫道路（省

道台三線）以南之

農業區內 

農業區 

（ 一 ．

一 四 公

頃） 

乙 種 工

業區 

（ 一 ．

一 四 公

頃） 

 

１現有廠房威捷鐵工廠之

興辦工業人已依據「石

岡水壩特定區計畫工業

許可地區開發審議規範

」檢具相關書圖文件，

申請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業經縣政府審查通過

，併同本次通盤檢討予

以變更。 

２為鼓勵產業在地生根，

創造就業機會，減產業

經濟之發展，實有必要

輔導現有工廠合法化。 

一、本案經縣府

查明符合審

查意見二-（

二） -2 、 3

原則，建議

變更為特定

工業區，並

參照省施行

細則零星工

業區管制，

請縣府依審

查意見二-（

二）-1、4、

6 及 7 辦理

。 

二、本案變更面

積大於一公

頃，不符合

行政院函示

免辦區段徵

收原則，請

縣府就其開

發方式確實

無法依院函

規定辦理之

理由，依行

政程序專案

層報行政院

核示。縣府

如有不同意

見，請提委

員會議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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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逾

４ 

一號計畫道路（省

道台三線）以南之

農業區內 

農業區 

（ ○ ．

六 九 公

頃） 

乙 種 工

業區 

（ ○ ．

六 九 公

頃） 

 

１現有廠房品正機械工廠

之興辦工業人，已依據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工業許可地區開發審議

規範」檢具相關書圖文

件，申請變更為乙種工

業區，業經縣政府審查

通過，併同本次通盤檢

討予以變更。 

２為鼓勵產業在地生根

，創造就業機會，減

少當地人口外流，並

促進石岡鄉產業經濟

之發展，實有必要輔

導現有工廠合法化。 

一、本案經縣府

查明符合審

查意見二-（

二） -2 、 3

原則，建議

變更為特定

工業區，並

參照省施行

細則零星工

業區管制，

請縣府依審

查意見二-（

二）-1、4、

6 及 7 辦理

。 

二、本案變更面

積小於一公

頃，符合行

政院函示免

辦區段徵收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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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本會專

案小組

審查意

見 

原計畫 新計畫 

二

十

二 

逾

９ 

五號計畫道路（豐勢路

）以南、食水嵙溪以北

之農業區；以及一號計

畫道路（明德路）以南

、機十四機關用地（圖

書館）以東、食水嵙溪

以北之農業區 

農業區 

（一三．

四四公頃

） 

農業區（供開發

為旅遊事業專用

區） 

（一三．四四公

頃） 

附帶條件（附八

）： 

變更範圍內之土

地所有權人得依

「石岡水壩特定

區計畫旅遊事業

專用區申請開發

審議規範」（詳

附錄一）規定，

向台中縣政府申

請變更為旅遊事

業專用區。 

１為因應加入Ｗ

ＴＯ後農業經

營型態的轉變

，以及配合石

岡鄉觀光旅遊

發展之都市願

景，故變更部

分農業區為可

供開發為旅遊

事業專用區，

以增加石岡鄉

經濟產業競爭

力，促進都市

發展。 

２以開發許可精

神，尊重市場

機制，由民間

企業投資興建

方式，除減輕

政府財政負擔

外，並提高對

應市場動態需

求的發展彈性

。 

 併 審 查

意 見 二

， 建 議

維 持 原

計畫。 

二

十

三 

十

八 

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原土地使

用分區管

制要點 (

詳見計畫

書第二章

第二節)  

增修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詳

見計畫書第六章

第五節) 

  詳 附 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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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

計畫法第卅二條

及該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第卅一條

之規定訂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

畫法第二十二條

及同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五

條之規定訂定之

。 

考量本計畫屬細

部計畫性質，並

配合內政部於八

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頒布之《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一

併修正之。 

建議照案通過。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 

（維持原條文內容） 未修正 建議照案通過。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

八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八十。 

（維持原條文內容） 未修正 建議照案通過。 

四、工業區及零星工

業區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七

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二百

一十。 

乙種工業區及零星工

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七十，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一十。 

依本計畫之使用

分區名稱調整變

更。 

建議照案通過。 

五、農業區內之土地

以供作為農業使

用為主，但使用

農藥及化學肥料

，應符合主管機

關所訂定種類及

標準之規定。 

（維持原條文內容） 未修正 建議照案通過。 

 六、農業區（供開發

為旅遊事業專用

區）內土地得依

本要點第八點之

規定申請開發及

配合本計畫新增

之使用分區訂定

。 

併審查意見二，建

議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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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變更使用分區；

其於未完成分區

變更前應依本要

點第五點及都市

計畫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有關農業

區之規定管制其

使用。 

 七、農業區（供開發

為旅遊事業專用

區）經依本要點

第八點申請開發

並變更為旅遊事

業專用區後，得

供住宿、餐飲、

主題館及教育解

說中心等旅遊事

業之發展為主，

其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五十，

平均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百

五十。 

配合本計畫新增

之使用分區訂定

。 

併審查意見二，建

議維持原計畫。 

 八、為審查農業區（

供開發為旅遊事

業專用區）之開

發案件，以落實

開發許可制度，

發揮土地市場機

能，另訂其申請

開發審議規範如

附錄一。 

配合本計畫新增

之使用分區訂定

。 

併審查意見二，建

議維持原計畫。 

 九、旅遊服務專用區

內以供遊客服務

中心、解說中心

、餐飲、販售中

心及停車場等旅

配合本計畫新增

之使用分區訂定

。 

併審查意見二，建

議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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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遊服務使用為主

，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四十

，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百二

十。 

 十、農業區（工業許

可地區）係為輔

導低污染之現有

工廠合法化而劃

設，為審查其範

圍內興辦工業人

之申請案件，促

進產業之發展，

另訂其開發審議

規範如附錄二。 

配合本計畫新增

之使用分區訂定

。 

併審查意見二，建

議維持原計畫。 

六、機關用地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五十。 

機四用地至少應提

供一層開放作為公

共停車使用。 

十一、機關用地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五十。 

機四用地至少應提

供一層開放作為公

共停車使用。 

條次修正 配合前開增訂條文

刪除，本條文條次

不變，建議維持原

計畫。 

 十二、社教機構用地

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五十。 

依《都市計畫法

臺灣省施行細則

》第三十六、三

十七之規定訂定

。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七、學校用地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五十。 

十三、學校用地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十，

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百

五十。 

條次修正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八、零售市場用地之 十四、零售市場用地 依原條文管制標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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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四十，

批發市場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 

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四十。 

的之不同分整條

列。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十五、批發市場用地

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五

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 

依原條文管制標

的之不同分整條

列。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十六、郵政用地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十，

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二百

五十。 

配合本計畫新增

用地，依《都市

計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

六、三十七規定

訂定之。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十七、變電所用地之

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五十

，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二

百五十。 

配合本計畫新增

用地，依《都市

計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

六、三十七規定

及實際發展需求

訂定之。 

本案除應增列變更

內容綜理表新編號

五審查意見二內容

及條次配合修正外

，其餘建議准予通

過。 

 十八、污水處理廠用

地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

二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 

依實際發展需求

訂定之。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九、保存區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

四十，容積率不

十九、宗教專用區之

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四十

配合使用分區名

稱變更修正。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39 

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六十。 

，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

百六十。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

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百二十。 

二十、加油站專用區

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 

條次修正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十一、為鼓勵基地之

整體合併建築

使用及配置公

益性設施，訂

定左列獎勵措

施： 

（一）凡建築基地為

完整之街廓或符合

左列各款規定，並

依規定設置公共開

放空間者，得依第

十二點規定增加興

建樓地板面積。 

１基地有一面臨街寬

度在八公尺以上之

道路，其臨接長度

在二十五公尺以上

或達周界總長度五

分之一以上者。 

２基地面積在商業區

為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在住宅區、機

關用地為一千五百

平方公尺以上者。 

（二）建築物提供部

分樓地板面積供下

列使用者，得增加

所提供之樓地板面

二十一、為鼓勵基地

設置公益性

設施，凡建

築物提供部

分樓地板面

積供下列使

用者，得增

加所提供之

樓地板面積

。但以不超

過基地面積

乘以該基地

容積率之百

分之三十為

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

置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中

心、兒童、青

少年、勞工、

老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

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

留設之面積在

一百平方公尺

以上，並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

原條文第十一、

十二及第十三點

之獎勵規定，已

於民國八十五年

配合《建築技術

規則》第三十條

之一修正條文另

訂《實施都市計

畫地區建築基地

綜合設計鼓勵辦

法》，而前開鼓

勵辦法已於民國

九十二年三月二

十日經內政部台

內營字第○九二

○○八五一五九

號函公告廢止，

並納入《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五

章規定，故配合

修正之。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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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積。但以不超過基

地面積乘以該基地

容積率之百分之三

十為限。 

１私人捐獻或設置圖

書館、博物館、藝

術中心、兒童、青

少年、勞工、老人

等活動中心、景觀

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留設

之面積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立之公益性基

金管理營運者。 

２建築物留設空間與

天橋或地下道連接

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 

關核准設立公

益性基金管理

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

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連接供公

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十二、依第十一點第

一款規定所得

增加之樓地板

面積（△ＦＡ

）按左列核計

，但不得超過

基地面積乘以

該基地容積率

之百分之二十

。 

 

 

 

 

 

 

刪除 原條文第十一、

十二及第十三點

之獎勵規定，已

於民國八十五年

配合《建築技術

規則》第三十條

之一修正條文另

訂《實施都市計

畫地區建築基地

綜合設計鼓勵辦

法》，而前開鼓

勵辦法已於民國

九十二年三月二

十日經內政部台

內營字第○九二

○○八五一五九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FA＝S×I 
Ａ：基地面積 
Ｓ：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勵係數，依左

列規定計算  
1商業區： 
I＝2.89√S/A-1.0 

2住宅區、機關用地： 
I＝2.04√S/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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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前項所列開放空間有

效總面積之定義與計

算標準依未實施容積

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

勵辦法之規定。 

號函公告廢止，

並納入《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五

章規定，故配合

修正之。 

十三、依第十一點第

一款規定設置

公共開放空間

之建築基地，

其面臨道路為

二十公尺以上

，且基地面積

在商業區為一

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上，在住

宅區、機關用

地為二千平方

公尺以上者，

其所得增加之

樓地板面積（

△ＦＡ）得依

第十二點規定

核算之增加樓

地板面積乘以

百分之一百二

十五。 

刪除 原條文第十一、

十二及第十三點

之獎勵規定，已

於民國八十五年

配合《建築技術

規則》第三十條

之一修正條文另

訂《實施都市計

畫地區建築基地

綜合設計鼓勵辦

法》，而前開鼓

勵辦法已於民國

九十二年三月二

十日經內政部台

內營字第○九二

○○八五一五九

號函公告廢止，

並納入《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五

章規定，故配合

修正之。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十四、本特定區鐵路

以北、水壩以

東範圍內各類

土地使用，除

不得違反前開

二十二、本特定區綠

地及公園用地（

東豐鐵路綠色走

廊）以北、水壩

以東範圍內各類

１．配合「變更

石岡水壩特定

區計畫（鐵路

用地為綠地及

公園用地）」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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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有關規定外，

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基地座落於依

「山坡地保育 利

用條例」劃定 ，

並經行政院核 定

公告之山坡地 ，

應依「山坡地 開

發建築管理辦 法

」辦理。 

（二）建築物興建時

，應檢附污水 處

理計畫，並妥 善

處理廢棄物， 避

免污染水質、 水

源，，所有建 築

物之污水均不 得

排入水庫，如 排

入水庫時，其 放

流水應符合水 污

染防治法規定 之

放流水標準， 在

公共污水處理 設

施未完成前本 項

規定暫緩實施 ，

但建築設施興 建

時應事先預設 污

水管線，並依 建

築技術規則設 備

篇第二章有關 規

定辦理，以便 往

後配合。下水 道

法另有規定者 ，

從其規定。 

（三）下列各項得由

專責機關做必 要

土地使用，除不

得違反前開有關

規定外，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基地座落於

依「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劃定

，並經行政院核

定公告之山坡地

，應依「山坡地

建築管理辦法」

辦理。 

（二）建築物興建

時，應檢附污水

處理計畫，並妥

善處理廢棄物，

避免污染水質、

水源，所有建築

物之污水均不得

排入水庫，如排

入水庫時，其放

流水應符合水污

染防治法規定之

放流水標準，在

公共污水處理設

施未完成前本項

規定暫緩實施，

但建築設施興建

時應事先預設污

水管線，並依建

築技術規則設備

編第二章有關規

定辦理，以便往

後配合。下水道

法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三）下列各項得

案（民國八十

七年八月三日

）之發布實施

，調整原條文

規定限制使用

範圍之南界用

地。 

２．為使管制範

圍更加明確，

故加註東豐鐵

路綠色走廊。 

３．該辦法已於

民國九十二年

三月二十六日

經內政部台內

營字第○九二

○○○三三三

六號函發布修

正名稱及內容

。 

４．文字誤植之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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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增）訂條文 修(增)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 

之規定： 

（１）水肥、化糞池等

淤積物及排放物

之宣排及廢置。 

（２）放牧牲畜及牛、

羊、豬、鴨之飼

養。 

（３）各類水上活動使

用動力之馬力大

小與船隻數量。 

（４）房屋結構、色彩

、式樣及廣告招

牌等景觀之維護

。 

由專責機關做必

要之規定： 

（１）水肥、化糞池等

淤積物及排放物

之宣排及廢置。 

（２）放牧牲畜及牛、

羊、豬、鴨之飼

養。 

（３）各類水上活動使

用動力之馬力大

小與船隻數量。 

（４）房屋結構、色彩

、式樣及廣告招

牌等景觀之維護

。 

十五、建築基地內之

法定空地應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 

二十三、建築基地內

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

花草樹木。 

條次修正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

事項適用其他法

令規定。 

二十四、本要點未規

定事項適用其他法

令之規定。 

條次修正 本案除條次配合修

正外，其餘建議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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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文

教區）案」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3年 6月 16日第 14屆第 19次會議審決，

並准桃園縣政府 93年 7月 19日府城都字第 0930178392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本案提經本會 93 年 9 月 7 日第 592 次會議審決：「考量本案變更範圍

內部分土地原係供作垃圾掩埋場使用，不適宜提供作建築使用，該垃圾

掩埋場停止使用後是否有復育計畫、是否有造成地下水污染之虞、整體

校園規劃配置構想為何、基地聯外交通動線如何、是否會造成交通瓶頸

及本案變更後是否對周遭農業區土地造成不良影響等課題，尚待釐清，

請桃園縣政府補充相關說明分析資料後，再行報部提會討論。」，案經

桃園縣政府 93年 11月 12日府城鄉字第 0930292863號函檢送補充資料

到部，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請將有關本會 93年 9月 7日第 592次會議審決應補充說明事項辦理情形

納入計畫書中，至有關是否造成地下水污染之虞部分，應請就本案基地

內地下水質進行調查取樣，於送經桃園縣政府環保單位檢測確無污染之

虞後，納入計畫書敘明，以利查考。 

二、本次擬變更範圍間尚有一筆土地未納入變更範圍（計畫書第 8 頁），以

致於將校區分隔成兩區，為使學校校區較為完整，經桃園縣政府列席代

表補充說明，同意將該筆土地納入本案變更範圍一併變更為文教區。因

該新增變更內容部分超出公開展覽變更範圍，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

定，另案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

出意見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應再提會審

議。 

 

 

八、散會 


